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问题解答
1、 为什么要开设“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服务窗口”？

 最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再就业援助行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在做好面向全体劳动者的就业和社会保险服务的同时，对困难群众人员开展专项援助行动，特别是对协议期满出中心面临就业困难和生活困难的下岗职工，在生活保障、在就业和社会保险等方面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更多的帮助，为他们出中心再就业创造条件。搞好援助行动，是贯彻落实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具体体现，是在当前形势下促进就业，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帮助下岗职工平稳出中心，顺利接续社会保险关系，是援助行动的主题内容之一。因此，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针对下岗职工协议期满出中心面临的困难，以及为满足自由职业者和其他非正规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需要，实施贴近服务，在全市21个区县分中心开设“个人缴费服务窗口”，以方便中断缴费职工及时转移和接续养老保险关系，确保他们的养老保险关系不断档、不流失、不作废。真正做到“不论你在哪里干，养老保险接着算”。
2、 哪些人可以到个人缴费服务窗口办理交费？

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尚未重新就业或非正规就业的人员；自谋职业者或在社区再就业的人员。凡办理个人缴费的人员，必须具有天津市非农业户籍。
  对于困难企业无力为职工缴费，经职工与企业协商，自愿个人全额缴费的人员，应所在企业办理。

[个人缴费]如何办理个人缴费手续？
答：1．凡1998年4月以前间断缴费的人员，凭《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单》、《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居民身份证》；1998年4月（含4月）以后间断缴费的人员，凭《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单》、《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载表》、《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居民身份证》就近到所在区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分中心办理个人缴费。
　　2．凡未参加过养老保险的人员，可凭《公民身份证》就近到所在区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分中心办理登记缴费手续。 
：[个人缴费]退休后其待遇如何确定？
答：缴费人员办理退休后，按《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与在企业的参保职工享受同等的养老保险待遇。其待遇水平依据个人参加工作时间、缴费年限、缴费金额多少等条件计发。
    1.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满15年(含视同缴费年限)的，当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时,可以办理退休手续，从办理退休手续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1)1998年1月1日以后参保的人员，其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①基础养老金，以缴费人员退休时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按照20%计发；②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以记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储存额(包括本金和利息)为基数，按照1/120计发。
　　(2)1997年底前参保缴费，1998年1月1日以后办理退休的人员，在按照上述规定发给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础上，再发给过渡性养老金和补贴。
                 职工退休时      职工本   职工97
 过渡性养老金= 本市上年职工 × 人平均 × 年底前 × 1%          
                 月平均工资      点工资    缴费年限
其中职工本人平均点工资的计算公式:
                92年职     93年职     94年职         退休上一年
               工本人月    工本人月    工本人月        职工本人月
               平均工资    平均工资    平均工资        平 均 工资
               ──── +  ──── +  ──── +..+  ─────
               92年本市    93年本市    94年本市       退休上一年
               职工月平    职工月平    职工月平        本市职工月
    职工平均   均 工 资    均 工 资    均 工 资        平 均 工资
            ＝─────────────────────────
    点工资             企业和职工1992年至退休上一年按规定
                          应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年限

补贴：55元
1997年底前参保缴费，1998年1月1日以后办理退休的人员，其月基本养老金为：   
                 基  础     个人账户      过渡性
  月基本养老金＝        ＋            ＋         ＋  补贴(55元)
                 养老金     养 老 金      养老金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个人缴费人员，以上计算方法所列公式中“职工本人平均工资”可以理解为“个人缴费人员在个人缴费期间的月平均缴费基数”。
　　2.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不满15年(含视同缴费年限)的,退休后不享受基础养老金待遇，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个人缴费]如何办理退休？
答：当缴费人员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50周岁）时，由本人档案管理部门负责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后，统筹项目内养老金由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委托银行或邮局等社会服务机构发放。
[个人缴费]办理个人缴费后，原来的缴费年限和个人账户怎么办？
答：对于曾在企业参保缴费的人员在办理个人缴费后，其缴费年限和个人账户储存额与其原来在企业缴费年限和个人账户储存额合并计算。
[个人缴费]个人账户是否可以继承？
答：缴费人员退休前死亡的，其2001年12月31日以前个人账户储存额中按规定比例记入的个人缴费部分，以及2002年1月1日以后个人账户储存额的全部，可以一次性支付给其指定的受益人或者法定继承人
[个人缴费]间断缴费后，个人账户是否还保留？
答：由于各种原因间断了个人缴费，个人账户仍予以保留，记入个人账户的储存额不间断计息。如果再恢复缴费，其间断缴费前、后个人账户储存额（本息之和）和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个人缴费]个人账户如何记载？
答：凡按时足额缴费的，其个人账户按月记载，并同时计息。不能按时足额缴费的，欠缴月份个人账户暂不记载；当缴费人员补齐欠缴月份的保险费后，其个人账户本金记载在补缴当月，同时开始计息。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每年按全市统一规定为个人缴费人员提供《个人账户对账单》或查询服务，供缴费人员核对缴费情况。
[个人缴费]如何计算个人缴费数额？
答：缴费数额=缴费基数×缴费比例。例如：选定缴费基数每月为600元，则每月缴纳的养老保险费=600×21%=126（元）；选定缴费基数每月为3000元,则每月缴纳的养老保险费=3000×21%=630(元)。
：[个人缴费]缴费标准是多少？
答：我市对个人缴费人员在政策上给予了一定的优惠，缴费标准自2002年1月1日起，由原来按缴费基数的26%缴费，调整为按缴费基数的21%缴费。缴费人员需补缴2001年12月底以前各年度养老保险费的，仍按照原规定缴费。
：[个人缴费]缴费基数怎样确定？
答：缴费基数是计算缴费人员应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基础数据。缴费基数由个人缴费人员在我市规定的月缴费基数上、下限之间自行确定。2002年度我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月缴费基数上限为3000元，下限为600元。缴费基数上、下限每年随社会平均工资变化作相应的调整，由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社会公布。缴费基数越高，退休后享受的养老金就越多。
：[个人缴费]到哪里办理个人缴费？
答：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是国家指定的专门从事社会保险基金筹集、管理和支付工作的经办机构，在全市21个区县分别设有分中心。个人缴费人员可就近到各区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分中心办理个人缴费。（办公地址附后）
个人缴费]按什么方式缴费？
答：个人缴费人员可以按月缴费、也可以按季或年度到所在区县社保分中心缴费（为方便职工缴费，提高服务水平，确保基金安全，目前市社保中心正在积极与有关银行研究，以便尽快实现缴费人员就近到银行缴费）。 缴费人员如属于首次参加养老保险的，自1998年1月1日起补缴，补缴后计算为本人实际缴费年限
：[个人缴费]如何办理个人缴费手续？
答：1．凡1998年4月以前间断缴费的人员，凭《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单》、《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居民身份证》；1998年4月（含4月）以后间断缴费的人员，凭《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单》、《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载表》、《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居民身份证》就近到所在区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分中心办理个人缴费。
　　2．凡未参加过养老保险的人员，可凭《公民身份证》就近到所在区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分中心办理登记缴费手续。 
为什么说养老保险待遇将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
答：为了使离退休人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我市建立了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市人民政府根据职工工资增长率的一定比例，相应调整基本养老金，使养老保险待遇逐步提高。据统计，2001年我市离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与1995年相比增长了252元。
为什么说间断缴费将严重影响退休待遇？
答：当前，一部分职工对政策理解有偏差，认为缴费满15年后就可以不缴费了。《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和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满15年(含视同缴费年限)�的，在职工按照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后，方可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这一规定，只是职工退休后“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前提条件，并不是说缴费满15年后就可不再缴纳养老保险费。实际上，只具备了这个前提条件还未达到退休年龄，又不继续缴费，将严重影响退休后待遇。据了解，在企业下岗出中心的人员中，认为缴费满15年可以不缴费的人较多，希望引起这些人员的高度重视。
职工依法参加养老保险，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费，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也是职工退休后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条件。国家制定的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充分体现了养老保险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激励作用和效率原则，即缴费时间越长、缴费基数越高，缴费额越多，退休后享受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就越高。现行政策规定，1997年底前参加工作，1998年1月1日后退休的职工，按月享受的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和“补贴”四部分组成。如果间断缴纳养老保险费将影响职工退休后享受的“基础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在不间断缴费情况下职工退休时，以退休年度的上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作为计算基础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的基数。即：
职工退休时每月享受的基础养老金＝职工退休时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20%；�享受的过渡性养老金＝职工退休时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职工本人平均点工资×职工97年底前缴费年限×1%;每月享受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120
但1999年1月1日后因各种原因间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未再继续缴费的，退休时，要以职工间断缴费年度的上年和退休年度的上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平均值作为计算基础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的基数。即：
基础养老金＝(间断缴费年度的上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退休年度的上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2×20%;过渡性养老金＝(间断缴费年度的上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退休年度的上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2×职工本人平均点工资×职工97年底前缴费年限×1%。
由于我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是逐年增长的，1992年至2001年10年间平均每年增加约80元。这就不难看出，间断缴费必然影响基础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现举例说明间断缴费与否对退休待遇的影响：
某职工在职期间每年以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按规定比例缴费, 2001年2月退休，退休上年度（2000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916元，如该职工在职期间未间断缴费，则每月享受的基本养老金为618.10元。如该职工从1999年1月份开始间断缴费至退休，则每月享受的基本养老金为441.15元。相比可知该职工间断缴费2年，退休后每月享受的养老金少176.95元。由此说明间断缴费时间越长，对退休后享受的待遇影响越大（见《间断缴费对待遇的影响对比表》）。
如果从缴费支出与获得养老金待遇相比较，不间断缴费对职工还是非常有利的。以上述数据为例，该职工如不间断缴费，两年零两个月缴费支出总额为5449.60元；而退休后,按平均寿命75岁计算,则15年内多享受养老金为31851元,两者相抵后可多得26401.40元。

间断缴费对待遇的影响对比表
职工 性别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退休年月 历   年   缴   费   基   数（工资） 实际缴费年限 视同缴费年限 平均点工资 基  本   养   老  金
基础养老金 个人.账户养老金 过渡性养老金 补贴 合计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甲 男 41.2 60.8 2001.2 260 334 447 542 637 690 756 838 916 8年2个月 32年4个月 1 183.2 36.4 343.5 55 618.1
甲 男 41.2 60.8 2001.2 260 334 447 542 637 690 0 0 0 6年 32年4个月 0.67 167.2 8.9 210.05 55 441.15
个人缴费]缴费人员流动时个人账户是否随同转移？如何办理关系转移？
答：当缴费人员流动到其他单位（含转移到外省市）就业时，个人账户随同转移。
缴费人员流动到其他单位再就业时，由本人到原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社会保险分中心办理转移手
个人账户记入比例是多少？
答：现行政策规定个人账户按本人缴费基数11%的数额记入。
问：什么是社会保险，与人身商业保险有何不同？
答：社会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多渠道筹集资金，对劳动者在因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而减少劳动收入时给予经济补偿，使他们能够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险具有强制性、共济性和普遍性特征，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项目。社会保险的保障对象主要是全体劳动者，其目的是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社会保险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本人，政府给予资助并承担最终责任。社会保险实行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的原则，劳动者只有履行了缴费义务，才能获得相应的收入补偿权利。社会保险由政府指定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商业人身保险则不同，它是对社会保险的一种补充，是以保险合同为依据，以营利为目的，贯彻自愿原则，保险费由被保险人全部承担，保险公司依法向国家纳税。
　　参加社会保险并缴纳保险费，享受国家规定的保险待遇，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义务和权利。因此，劳动者应该积极参加社会保险，自觉维护自己的权益，让社会保险成为自己生活和家庭的保护神。
问：对个人缴费有不明白的问题到哪里去咨询？
答：各区县分中心办公地址、咨询电话

和平分中心       和平区南京路305号津联大厦10楼             27302552
河西分中心       河西区徽州道33号                           23259750
河东分中心       河东区九经路海河大厦五楼                    24215649
河北分中心       河北区寿安街23号                           24457839
南开分中心       南开区南开三马路152号                      27377524
红桥分中心       红桥区三号路23号增10号财经学校内          86520332
东丽分中心       东丽区荣城路11号                           24967594
西青分中心       西青区杨柳青西青道286号增1号              27924206
津南分中心       津南区咸水沽泽沽路区劳动人事局内            28391766
北辰分中心       北辰区果园新村果园东路2号                  26819423
塘沽分中心       塘沽区大连道4--1副1号                     25861307
汉沽分中心       汉沽区国家庄街6号（汉沽商厦东侧）        25696147-810
大港分中心       大港区世纪大道183号增1号                  25994704
宁河分中心       宁河县城内芦台镇光华路北                    69593630
静海分中心       静海县城内联盟路北段东侧                    28941931
武清分中心       武清区城内杨村镇新华路                      29393770
宝坻分中心       宝坻区城关镇苑北路31号                     29222156
蓟县分中心       蓟县城内人民西路                            29141582
开发区分中心     开发区第二大街9号                          25204567
保税区分中心     保税区新港大道122号一楼                    25760133
园区分中心       南开区科研东路8号(科园科技楼二楼)          87892261
